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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CGCS2000）

	拐点编号
	直角坐标
	地理坐标

	
	
	

	
	X
	Y
	东 经
	北 纬

	J1
	4906224.992 
	27453915.350 
	80°25′21.366"
	44°17′24.554"

	J2
	4906211.206 
	27453985.440 
	80°25′24.532"
	44°17′24.123"

	J3
	4906173.685 
	27454028.510 
	80°25′26.486"
	44°17′22.918"

	J4
	4906127.732 
	27454038.770 
	80°25′26.964"
	44°17′21.431"

	J5
	4906080.477 
	27454064.990 
	80°25′28.161"
	44°17′19.906"

	J6
	4906072.673 
	27454087.110 
	80°25′29.161"
	44°17′19.658"

	J7
	4906075.250 
	27454110.380 
	80°25′30.210"
	44°17′19.747"

	J8
	4906033.545 
	27454167.390 
	80°25′32.794"
	44°17′18.409"

	J9
	4906008.463 
	27454184.410 
	80°25′33.570"
	44°17′17.600"

	J10
	4905889.080 
	27454167.150 
	80°25′32.829"
	44°17′13.729"

	J11
	4906048.765 
	27453904.910 
	80°25′20.951"
	44°17′18.842"

	J12
	4906143.261 
	27453749.730 
	80°25′13.922"
	44°17′21.868"

	J13
	4906210.854 
	27453759.430 
	80°25′14.338"
	44°17′24.060"

	J14
	4906212.018 
	27453851.800 
	80°25′18.504"
	44°17′24.119"

	J15
	4906266.939 
	27453862.650 
	80°25′18.976"
	44°17′25.901"

	J16
	4906271.515 
	27453869.640 
	80°25′19.290"
	44°17′26.051"


2、普查报告估算标高范围为：+1108米至+1005米；设计开采标高范围为：+1108米至+1005米，设计开采标高范围与普查报告估算标高范围一致。

3、矿区范围内地表最高标高：+1108米。

4、推荐设计生产规模：100万立方米/年（原矿）。

5、产品方案：粒径＜0.15毫米、0.15-5毫米、5-20毫米、20-40毫米和＞40毫米五个粒级，将＜0.15毫米的粉土及泥质作为废料处理，＞40毫米粒径的石子破碎后（0.15-5毫米、5-20毫米、20-40毫米）再利用。
6、开采服务年限：2.77年。

7、开采方式与开拓方案：推荐设计采用山坡露天开采，开拓方案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8、采矿方法：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采矿方法。

9、粒径按照粒径0～5mm的砂平均占4.09 %，5～10mm的砾石平均占38.62%，10～20mm的砾石平均占32.57%，20～40mm的砾石平均占16.53 %，大于40mm的卵石平均占8.19 %。
10、占用土地类型及矿区面积：占用土地类型为采矿用地、特殊用地、农村道路和裸岩石砾地，矿区面积0.0659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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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正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第四师61团旱田山建筑用砂2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专家审查意见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正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第四师61团旱田山建筑用砂2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由新疆国维勘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2025年10月11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聘请具有相应专业资格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通过函审方式对该《方案》进行了会审。该《方案》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编制单位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经专家组复核，《方案》符合规范要求，现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采矿权基本情况及编制目的

本矿山为新立矿山，拟设矿区面积0.0659km2，开采标高+1005米至+1108米，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砂矿，生产规模100万m3/a（原矿）。本次设计编制《方案》目的：为矿山开发环境评价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矿山开采依法进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在确保技术可行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持续稳产。方案采用成熟先进的工艺和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矿山企业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显提供技术依据，将矿山企业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生态保护修复基金的计提等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使矿山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得以有效恢复，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政策符合性

《方案》资源储量类型确定合理，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可采储量的确定符合相关政策要求。

三、设计利用储量、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方案》依据《关于对《第四师61团旱田山建筑用砂2号矿普查报告》的评审意见书；（四师自然资储评〔2025〕1号），矿山推断资源量（TD）矿石量296.45万立方米。

设计露天开采境界内资源量276.67万立方米。

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98％，采出矿石量270.74万立方米。

矿山建设规模：建筑用砂原矿100万立方米/年。 

矿山设计服务年限：2.77年。 

四、采矿方案

采矿方法：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采矿方法。

开拓运输方案：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五、产品方案

矿山产品为砂石料原矿加工成适宜建筑用需求的各级配建筑筑坝用砂石。粒径按照0～5mm的砂平均占4.09 %，5～10mm的砾石平均占38.62%，10～20mm的砾石平均占32.57%，20～40mm的砾石平均占16.53 %，大于40mm的卵石平均占8.19 %。
六、绿色矿山建设

（一）矿容矿貌 

1、矿区功能分区（设计采坑即生产区、绿化范围即生态区）需布局合理，矿区应绿化、美化，整体环境整洁美观。砂石原料开采、生产、运输、贮存的管理规范按要求有序进行。

2、矿区按（设计采坑）生产区和生态区等功能分区,各功能区应符合GB50187的规定，应有相应的管理杋构和管理制度,运行有序、管理规范。

矿区道路、供水、供电、卫生、环保等配套设施齐全;在生产区应设置线路示意牌、简介牌岗位技术操作规程等标牌,标牌符合GB/T13306的规定;在需警示安全的区域应设置安全标志,安全标志符合GB14161的规定。

矿山生产过程中应采取喷雾、喷洒水或生物纳膜、加装除尘设备等措施处置粉尘,工作场所粉尘浓度应符合GBZ2.1-2019的规定。应对输送系统、生产线、料库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抑尘;做好车辆保洁,车辆驶离矿区必须冲洗,严禁运料遗撒和带泥上路,保持矿区及周边环境卫生。

应釆用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对高噪音设备进行降噪处理,工作场所噪声限值应符合GBZ2.2-2007的要求,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限值应符合GB12348的要求。

矿山开采面、作业平台应干净整洁,规范美观。

3、生产线设计符合GB51186的要求,设计中要体现节能、环保、安全、高效的理念，应根据地形条件合理布置生产设备。

4、矿区绿化

矿区绿化应与周边自然环境和景观相协调,绿化植物搭配合理,考虑矿区位于大陆性北温带温和气候区域，植被发育，故矿区绿化覆盖率达到50%左右。 

（二）三率指标与节能减排 

1、回采率 

依据《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6-2018）附录 A要求建筑用砂矿露天开采回采率不低于90％。 

本次方案设计矿山回采率为98％，满足规范要求，符合《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6-2018）对回采率的指标要求。

2、固体废弃物利用 

依据《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6-2018）要求，矿山生产应对露天矿剥离的表土进行资源优化利用或采取单独堆存作为矿山后期土地复垦利用，实现砂石料矿山零排放。 

设计矿山表土单独剥离后集中堆存，用于后期土地复垦。

3、节能 

（1）设计基本原则 

能源是现代社会建设的主要物质基础，节约能源，合理利用能源是非常重要的，本矿山节能设计遵循《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 0316-2018）限定值和准入指标进行设计，其原理如下： 

1）采用节能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严禁选用能耗高或国家已公布的淘汰产品； 

2）实行精料方针，尽量降低采矿贫化率，降低原矿水分； 

3）节能要与综合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提供经济效益统筹兼顾。 

（2）矿石综合能耗 

该矿为露天开采矿山，采矿设备均为柴油设备，电力设备电源柴油发电，对比其他同类型矿山，本矿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属中等水平。 

（3）主要节能措施 

设计采取的节能措施有： 

1）设计采用生产效率高，损失率低的采矿方法及采矿设备； 

2）矿山挖掘机、装载机、运输汽车均选用节能型，并靠近用电负荷较大的工业广场附近布置，以减少能源损耗； 

3）采场排水利用排水沟利用自流的方式排放； 

4）输电线路按经济电流密度选取截面及照明采用高效节能新光源；设计发电机进相运行集中补偿功率因素较少浪费。 

本矿设计资源开采方式合理可行、三率三废指标设计达标、节能减排措施可行等。 

七、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一）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趋势，其论述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正确。

（二）确定评估级别为一级，评估区面积0.0093平方千米，评估等级划分正确，评估范围确定合理。

（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了现状分析评估，经评估，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均不发育，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崩塌、滑坡均为中等发育，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不稳定斜坡灾害为弱发育，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现状评估对地质灾害的影响程度为较严重。矿区内未进行过开采活动，现状评估采矿活动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现程度较轻。已有采坑开采深度较大，对原有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较大，现状评估采矿场开采影响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严重”，现状评估各矿建设施及评估区内其他区域对地形地貌景的影响程度“较轻”；矿区尚未开采，无污水和垃圾排放，评估区区域保持原生地形地貌景观，未受人类工程活动影响。现状条件下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对水土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相对较轻。矿区内未进行过开采活动，现状分析采矿活动对大气环境污染污染程度较轻。

根据评估区内地质灾害预测分析、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水土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等方面的现状评估结果，考虑各方面影响情况和影响面积的叠加，将评估区内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划分2个分区。

（1）严重区：
严重区为已有采坑，面积为1.0923公顷。露天采场地质灾害影响较严重；对含水层破坏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严重；对水土环境影响较轻，大气污染较轻。

（2）较轻区

较轻区为严重区以外评估区内其他区域，总面积为8.2020公顷。预测采矿活动引发和遭受各类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破坏程度较轻；矿山开采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较轻；对水土环境影响较轻，大气污染较轻。
（四）对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进行了预测评估，预测评估矿山采矿活动引发和遭受露天采场边坡上方崩塌灾害的危险性中等。预测采矿活动不易引发和遭受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及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预测评估露天采场对矿山地质灾害的影响程度“较严重”，除露天采场外的其他区域矿山地质灾害的影响程度“较轻”；预测评估矿山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破坏程度较轻；预测评估采矿场，矿山道路、工业广场、废料堆放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严重，办公生活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较严重，除上述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较轻。预测评估矿山开采影响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严重-较严重-较轻；预测评估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的影响程度为“较轻”； 预测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程度“较轻”。

根据评估区内地质灾害预测分析、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水土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等方面的预测估结果，考虑各方面影响情况和影响面积的叠加，将评估区内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分2个分区。

（1）严重区

严重区为露天采场（含工业场地、表土堆放场、废石堆放场）及已有采坑，面积为7.3526公顷。露天采场地质灾害影响较严重；对含水层破坏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严重；对水土环境影响较轻，大气污染较轻。

（2）较轻区

较轻区包括严重区以外评估区内其他区域，总面积为1.9517公顷。预测采矿活动引发和遭受各类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破坏程度较轻；矿山开采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较轻；对水土环境影响较轻，大气污染较轻。

（五）确定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对矿区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治理以及监测方案，并进行了经费概算。

1、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划分了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Ⅰ）、次重点防治区（Ⅱ）和一般防治区（Ⅲ），重点防治区主要为露天采场（含工业场地、废石堆放场、表土堆场）和已有采坑，面积为7.3526公顷（包含重叠面积1.4283公顷）。次重点防治区划分1个防治亚区，为矿山道路。占地面积为0.0403公顷。一般防治区为除重点防治区外的其他区域，面积为1.9517公顷。

2、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1）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部署

对矿业活动过程中，可能遭受、引发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区域外围设置警示牌，进行危险预警；在露天采场外围设置铁丝围栏，防止人、畜误入；在采场入口设置警示牌，告知入矿人员入矿须知，在矿区道路急弯、陡坡处设置警示牌，提醒驾驶人员减速慢行，以此达到消除安全隐患的目的。在拟建露天采场外围10米范围一次性设置铁丝围栏和警示牌，避免人员误入造成人员损伤。
在露天采场外来水方向（东北侧）修建截排水沟，防止雨水汇入露天采场威胁采矿安全。
（2）含水层破坏防治工程部署

矿区开采最低标高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山临时占地复垦的最终方向为其他草地，矿山生产生活活动对矿区含水层的破坏甚微，因此不需对含水层进行修复，但需做预防措施。

矿区工作人员不在矿部生活区居住，矿区无生活污水排放。矿区生产废水循环利用，基本无废水排放。

（3）地形地貌景观防治工程部署 

矿山开采应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境界圈进行生产作业，禁止大面积扰动地表，成品料应运至指定地点堆存，最大限度减少土地损毁面积。

矿山闭坑后，露天采场及矿山道路场地进行平整，并植草复绿，与周边地形地面相协调，此工程计入土地复垦。

（4）水土环境污染防治工程部署

矿区不设办公生活区，不会产生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矿区生产用水循环利用，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污染程度为较轻，可不采取修复工程措施，但要加强矿山生产生活污水的防护措施和监测工作。

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做到废石不乱堆放，合理有序堆放在废石堆放场；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用于道路降尘；生活垃圾定期拉运至垃圾填埋场进行集中填埋，避免对生活区外的土地造成污染损毁；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循环利用，不外排；每年采集废水、土壤样进行监测。

（5）大气污染防治工程部署

矿山生产期间，采取有效的降尘措施，对采场、排土场和道路洒水降尘等措施。

矿山产生的开采、装卸、堆放、运输等按设计方式经洒水降尘后，大气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仅采取监测和预防工程措施，不采取修复治理工程措施。

矿区上下风向布设大气环境监测点，加强对工业场地、露天采场等区域大气环境的动态跟踪监测。通过进行定期检测，及时了解和掌握大气中有害成分的含量，发现超标时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进行处理。 

八、矿区土地复垦 

1、矿山在未来运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开采矿石，不得随意任意扩大开采范围和开采深度。合理选择堆放场地，严格按照堆放方式分区合理堆放，不得任意压占矿区其他土地，扩大土地损毁面积。

2、根据项目区自然条件和矿山开采对土地的实际影响，采取相应的复垦措施复垦为其他草地。复垦工程采取的复垦措施主要有剥离物筑坡、回填、平整等。

3、矿区挖损土地后，使原有的土地形态发生改变，损毁土地的表层起伏不平。为保证复垦措施的及时实施，需采用机械平整，使作业面保持平整，能够达到复垦质量要求。

4、对矿区内各复垦单元按复垦方案进行植被重建工程，使其达到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5、开采期对损毁土地进行监测，复垦期间对复垦效果进行监测。

6、土地复垦实施年限

第一阶段为开采期（2025年12月-2028年9月），对各场地的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矿山开采第2年开始对开采期间露天采矿场区域进行复垦治理，产生的剥离物进行回填筑坡，使其坡度达到25°安全稳定，对场地进行平整，播撒草籽复绿。

第二阶段矿山复垦期（2028年9月-2029年11月），完成矿山土地复垦工作，主要工程措施包含废石回填、砌体拆除工程、彩钢板房屋拆除、覆土工程、平整工程、清废工程、植被重建工程。

第三阶段为复垦管护期（2028年11月-2031年11月），矿山开采结束后对场地进行地形地貌景观恢复，对露天采场内边坡使用剥离物进行筑坡，使其坡度达到25°安全稳定，对场地进行平整，播撒草籽复绿。对道路进行平整，撒播草籽复绿。完成复垦效果监测及管护工作。

九、技术经济指标

该矿山为山坡露天方式，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开采，机械采装开采，建设投资全部自筹。从上述经济分析可以看出，项目总投资为484.86万元，矿山每年税后利润1772.26万元，投资回收期为0.27年。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动态总投资93.48万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87.28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47.81万元，监测费12.93万元，其他费用23.99万元，预备费2.54万元等。

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开发利用方案存在问题和建议

（1）矿山开采过程中，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矿产资源开发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真正做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促进采矿活动健康发展。

（2）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应设专门机构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发现地质灾害迹象或地质环境问题应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应及时处理。

（3）矿山生产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国家现行的矿山安全生产规范、规程、规定和标准，确保矿山建设和生产的安全。

（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以恢复原土地使用属性为主。

（5）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6）编制应急预案，发生重大事故时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到防患于未然。

（7）本方案不替代矿山建设各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或有关的评估工作，不替代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设计等。建议矿山企业在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时，应委托有资质相关单位进行专项工程勘察、设计。

（8）本方案设计工程量及投资仅为初步估算，具体实施时应请有资质单位按各项相关工程的设计规定进行设计、施工，并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考虑到未来情况的多变性、物价涨幅等情况，对于方案设计投资估算仅供参考。

（9）矿山企业将按本方案要求，认真组织落实，配合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方案实施的监理、监测和监督工作，严格执行工程监理制度，对各类措施的实施进度、质量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以保证工程质量。

附件：《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正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第四师61团旱田山建筑用砂2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正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第四师61团旱田山建筑用砂2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评审专家组成员名单

	姓名
	专家组成员
	专业
	技术职称
	签名

	马冰
	主审专家
	水 工 环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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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新峰
	评审专家
	采矿工程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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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力
	评审专家
	土地复垦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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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明富
	评审专家
	水 工 环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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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云
	评审专家
	经 济 类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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